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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05年5

月23日以传真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于2005年5月30日以传真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
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以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事项：

在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并且能得到具有足够实际承担能力的反担保方提供
反担保的前提下， 同意公司为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市汉
府支行进行的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期限不超过一年半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根据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截至2005年4月底，熊猫电子集

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854239万元，负债总额555470万元，股东权益298654万元，资
产负债率为65%。

本公司为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前的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0400万
元，占公司净资产的8.68%，为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后的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将达到15400万元，占公司净资产的12.86%。

南京熊猫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将以其在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所拥有的近194亩
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的形式为本公司上述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

特此公告。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5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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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要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标赤道几内亚米坎至涅方道路加固工程项

目，并已签订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价５５．２２亿中非法郎，相当于８４２万欧元（约８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道路全长２６公里，与我司承建中国援赤道几内亚巴塔至涅方公路
修复项目相连接。 工程主要内容为在原路面基础上加铺沥青混凝土路面以及桥
梁、涵洞及其他构造物的修复等。

特此公告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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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２００５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２００５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２００５年

５月２６日以通讯方式发出通知，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在公司第三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
董事７人，实到董事５人，其中二名独立董事以通讯方式表决，董事悦胜利先生未
出席会议、董事徐仲华先生因病请假，３名监事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郑建国先生
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认真审议研究，全体董事
以举手或通讯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１）同意公司董事长悦胜利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
事长职务。

表决情况：同意５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２）为确保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选举董事郑建国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董事长。
表决情况：同意５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特此公告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证券代码：６０００６４ 编号：临２００５－０１５号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ＯＯ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２００５年５月

３１日上午９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３人，其中法
人股股东代表３人，代表股份１８８，６５８，２８８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５４．８２％，没有流通股
股东出席。 会议由董事长徐益民先生主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与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法律顾问梁峰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南京栖霞建设仙林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赞成票：１８８，６５８，２８８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１００％；
反对票：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０％；
弃权票：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０％。
经公司法律顾问梁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苏法永律股字（２００５）第１８号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１、股东大会决议和记录；

２、法律意见书。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〇五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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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南京港口经济发展总公司持有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６，９５１，１８４股，
占总股本的７．８３％，是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７日，该公司的上述股份作为华夏银行南京分行的３年期５０００万贷款的
出质到期，质押已自行解除。 该公司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７日将上述股份再次质押给华夏银行
南京分行，作为７８００万元贷款的出质，质押期限从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７日至２００７年 ５月２７日。 上
述股权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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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告为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二ＯＯ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发

出的股东年会公告所列第６项和７项关于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换届选举决议案的
补充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相关监管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
司董事会经与控股股东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磋商，现提名下
列人士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候选人， 提交将于二ＯＯ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召开的本公司二ＯＯ四年度股东年会
选举。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名单及简历
执行董事候选人
李桂荣先生，现年６５岁，本公司董事长。 李先生曾任青岛市计划委员会副主

任、主任等职务，九六年六月加盟本公司并出任董事长。李先生多年从事企业管理
和经济管理工作，熟悉国家有关经济政策、法规，在企业管理和经营决策方面有丰
富的经验。 李先生具有总揽全局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对推进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和发展战略的提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金志国先生，现年４８岁，本公司副董事长、总裁，高级经济师，中欧国际工商学
院ＥＭＢＡ毕业。 金先生于１９７５年进入本公司前身青岛啤酒厂工作，历任职员、动力
处处长，九四年任啤酒一厂厂长助理，九六年十月出任青啤西安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２０００年８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２００１年８月任青啤公司总经理。金先生有近
三十年啤酒企业经营管理经验， 对青啤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进行创新式发展，尤
其是在打造公司团队学习能力，组织落实公司发展战略以及推动公司整合和组织
变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孙明波先生，现年４８岁，本公司常务副总裁，管理学博士。 孙先生曾任本公司
啤酒一厂副厂长、总工程师，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副总工程师，孙先生具有丰富的
啤酒企业生产、技术管理及战略发展经验，负责组织了公司与Ａ－Ｂ公司战略联盟
的谈判和实施，统筹策划了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和购并项目，在战略管理理论方
面有很深造诣，拥有应用研究员职称。

刘英弟先生，现年４８岁，本公司执行董事。 刘先生曾任青岛啤酒厂副厂长、本
公司副总经理，在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具有二十多年的丰富经验，并负
责组织推进了公司的管理现代化和信息化建设，拥有高级工程师职称。

孙玉国先生，现年５１岁，本公司董事、副总裁、总会计师，主管公司财务工作。
孙先生曾任青岛市财政局副处长、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处长。 孙先生在企业和政府
部门从事财务工作二十多年，具有丰富的财务管理和资本运作经验，拥有注册会
计师和注册评估师资格。 ２００５年２月，孙先生作为山东省唯一入围人选当选“首届
中国ＣＦＯ十大年度人物”。

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Ｍｒ．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 Ｂｕｒｒｏｗｓ（伯乐斯先生），现年５２岁，本公司非执行董事，Ｍｒ．

Ｂｕｒｒｏｗｓ现任美国安海斯—布希国际公司首席执行官和总裁、Ａ－Ｂ公司战略委员
会成员，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心理学和地理学学士、美国密苏里州Ｌｉｎｄｅｎｗｏｏｄ大
学工商管理硕士。 历任Ａ－Ｂ公司美国西南部地区销售副总裁、消费者意识和教育
副总裁、品牌管理副总裁等职务，负责“百威”品牌和Ａ－Ｂ公司其他啤酒品牌在全
美国和各地区的广告、销售、包装、研究和其他的市场发展活动，有二十余年的啤
酒企业经营管理及市场运作经验。

Ｍｒ． Ｍａｒｋ Ｆ． Ｓｃｈｕｍｍ（马爽先生），现年４９岁，安海斯－布希国际公司中国业
务发展副总裁。美国密苏里大学科学学士，主修化学工程，密执根大学工商管理硕
士，主修财政金融。马爽先生在啤酒行业有２０多年的经验，在Ａ－Ｂ公司曾负责公司
规划及国际业务发展工作，并在财会、金融、出口、欧洲及加拿大地区的产品品牌
管理，在日本实地经营管理以及亚洲业务的开拓发展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独立董事候选人

楚振刚先生，现年５６岁，本公司独立董事，现任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公司总经
理，高级经济师，南开大学ＥＭＢＡ毕业。 楚先生曾任青岛市燃料公司副经理，青岛
市经济委员会处长，青岛市经委副主任、青岛市市南区副区长等职，具有二十余年
企业管理和经济管理经验。楚先生同时担任青岛朗讯科技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董事
及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等职务。

付洋先生，现年５５岁，现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仲裁员、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任、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付先生曾任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副主任，主要参加
过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矿产资源法、药品管理法、公司法、环保法等４０余
部法律的制订工作。

李燕女士，现年４８岁，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财政系主任、
硕士生导师。 李女士拥有注册会计师专业资格，并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
会员。李女士主编国家级重点教材《国家预算的理论与实务》等教材、专著２０余部，
并主持或参与国资委《国有资本预算研究》、财政部《政府采购制度研究》等国家
级、部委级课题多项，共计１００多万字，多次获奖。李女士现为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
理事。

潘昭国先生，现年４３岁，现任职粤海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及企业融资部
主管。潘先生在金融及证券业已从业１９年，于上市监管、商业银行及投资银行方面
拥有广泛资深的经验，并曾负责过多宗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融资的大型交易。 潘先
生拥有会计学硕士学位、法律（荣誉）学士及商业学（荣誉）学士学位，并分别为香
港证券专业学会会员、 英国特许秘书及行政人员公会及香港公司秘书公会会员。
潘先生目前亦在两家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中担任独立董事。

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孙贾尧先生，男，现年５５岁，现任青岛市政府国有控股企业监事会主席，高级

政工师。孙先生毕业于山东工学院工业企业管理专业，大专文化程度。曾任青岛毛
巾厂党委副书记、台东区政府副区长、青岛市纺织总公司董事，熟悉企业管理及经
济管理。 １９９９年起，先后被市政府委派担任青岛凯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青岛
（香港）华青发展有限公司专职监事会主席，积累了丰富的监事会运作经验。

刘清远先生，男，现年５６岁，现任山东天和人律师事务所主任。 刘先生毕业于
青岛化工学院，曾任青岛市市南区律师事务所律师，具有长期的法律工作经验。曾
任本公司第三届、第四届监事。

钟明山先生，男，现年５３岁，现任山东德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所长、高级
会计师。 大专文化程度，钟先生历任财务科长、青岛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青岛市
财政驻厂员处副主任。长期从事财务工作，拥有证券业特许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
曾任本公司第四届监事。

陈军先生，男，现年３７岁，现任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陈先生毕
业于山东大学，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历任人民日报社事业发展部主任助理，中
信证券山东投行部经理。 主要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曾任本公司第四届监事

郑晓凡女士，女，现年４２岁，现任安海斯－布希亚洲公司财务总监。 美国宾西
法尼亚州伊思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郑女士在美国、香港等地的国际性企业工作
多年，经验丰富，工作范围包括业务发展、税务筹划及投资咨询等专业服务，以及
公司规划、财务分析和企业管理。

股东年会适用的代表委任表格
（表决代理委托书）

本人 ／吾等 Ａ股股东帐号（如适用）：
地址为： （附注１）持有青

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票：Ａ股 股 ／ Ｈ股 股（附注２）。 作
为本公司的股东，现委任（附注３）大会主席，或 为本人 ／吾等的代
表，代表本人 ／吾等出席二ＯＯ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上午九时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青岛市香港东路１９５号青岛啤酒科研中心会议室举行的本公司股东年会或其
递延会议，并于该大会或其递延会议代表本人 ／吾等，依照下列指示就股东年会通
告所列决议案投票，如无作出指示，则由本人 ／吾等的代表酌情决定投票。 （第１至

８项议案拟为普通决议案，第９项议案拟为特别决议案）
决议案 赞成（附注４） 反对（附注４）

１、批准本公司二ＯＯ四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批准本公司二ＯＯ四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批准本公司二ＯＯ四年度财务报告（经审计）。
４、批准本公司二ＯＯ四年度利润分配（包括股利分配）方案。
５、 同意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二
ＯＯ五年度境内审计师和香港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
司二ＯＯ五年度国际审计师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６、 股东年会通告所载之第６项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普通决议
案。
６．１选举李桂荣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
６．２选举金志国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
６．３选举孙明波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
６．４选举刘英弟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
６．５选举孙玉国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
６．６选举Ｍｒ．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Ｂｕｒｒｏｗｓ（伯乐斯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６．７选举Ｍｒ．Ｍａｒｋ Ｆ．Ｓｃｈｕｍｍ（马爽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６．８选举楚振刚先生为本公司独立董事
６．９选举付洋先生为本公司独立董事
６．１０选举李燕女士为本公司独立董事
６．１１选举潘昭国先生为本公司独立董事
７、 股东年会通告所载之第７项关于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普通决
议案。
７．１选举孙贾尧先生为本公司监事
７．２选举刘清远先生为本公司监事
７．３选举钟明山先生为本公司监事
７．４选举陈军先生为本公司监事
７．５选举郑晓凡女士为本公司监事
８、 审议通过新一届董事任期内的年度总酬金不超过人民币３２６
万元 （其中独立董事的薪酬总额每人不超过人民币５万元，含
税）， 新一届监事任期内的年度酬金比照董事薪酬标准确定，并
授权董事会及监事会分别决定董事和监事个人之酬金。
９、通过股东年会通告所载之第９项特别决议案。
９．１批准本公司董事会提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９．２同意采纳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及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内容并将其作为本公司章程的附件

签署（附注５）： 日期：二ＯＯ五年 月 日
附注：
１、请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
２、 请划去不适用者并请填上以您名义登记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的股份

数目。 如未有填上数目，则本表决代理委托书将被视为与以您名义登记的所有本
公司股份有关。

３、如欲委任大会主席以外的人士为代表，请将“大会主席”字样删去，并在空
格内填上您所拟委任代表的姓名及地址。 股东可委任一位或多位代表出席及投
票，受委任代表毋须为本公司股东。本表决代理委托书的每项更改，将须由签署人
签字示可。

４、注意，如欲投票赞成任何决议案，请在“赞成”格内加上“√”；如欲投票反对
任何决议案，则请在“反对”格内加上“√”。如无任何指示，受委任代表可自行酌情
投票。 有关第６、第７项选举董事和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将采取逐名表决的方式，
对每一个董事、监事候选人逐个进行表决。

５、本表决代理委托书须由您或您正式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如委托股东为一
公司或机构，则表决代理委托书必须加盖公司或机构印章，或由其董事或正式授
权的代理人签署。 本附注所述授权书均须公证。

６、本表决代理委托书连同签署人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最迟须于
股东年会召开前２４小时送达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室，方为有效。

７、 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东出席股东年会时应出示已填妥及签署的本表决代理
委托书及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８、本表决代理委托书以一式两份填写。 其中一份应依据附注６的指示予以送
达，另一份则应依据附注７的指示于股东年会出示。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楚振刚先生、付洋先生、李燕

女士和潘昭国先生为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
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
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
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

的独立性：
１、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任职；
２、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１％的

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３、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５％以

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５、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

量不超过５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附：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楚振刚、付洋、李燕、潘昭国，作为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
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１％或１％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５％或５％以

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

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

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

不超过５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

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
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
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
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
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
影响。

声明人：楚振刚、付洋、李燕、潘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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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四届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０日以书面和电邮形式发
出了召开董事会四届十六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并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在武汉市召
开了本次会议。 公司现有董事９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７人，委托出席董事１人，
其中：董事高元坤先生因工作出差外地未能出席，委托董事申英明先生出席会议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罗向阳先生因工作出差外地未能出席。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申英明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调整的议案：
经本次调整后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１、战略发展委员会：
独立董事委员：何亚斌、王筱鹏、罗向阳
非独立董事委员：申英明、杨川
召集人：申英明
２、提名委员会：
独立董事委员：何亚斌、王筱鹏、罗向阳
非独立董事委员：申英明、杨川
召集人：何亚斌
３、审计委员会：
独立董事委员：王筱鹏、罗向阳、何亚斌
非独立董事委员：申英明、余华军
召集人：王筱鹏
４、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独立董事委员：罗向阳、王筱鹏 何亚斌
非独立董事委员：朱义平、申英明
召集人：罗向阳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
新设四个集团层级管理部门：
１、集团财务总部

２、 人力资源总部
３、国际事业部
４、战略管理部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高管人员薪酬与考核制度》（暂行）的议案 ：
修改前：第一条 高管人员年度薪酬由固定薪酬和浮动薪酬两部分组成。
１、固定薪酬是为了保障高管人员正常行使职责所必需的固定费用，其标准

为：
经理层正职每人每年３０～６０万元
经理层副职每人每年５～２０万元
修改后：第一条 高管人员年度薪酬由固定薪酬和浮动薪酬两部分组成。
１、固定薪酬是为了保障高管人员正常行使职责所必需的固定费用，其标准

为：
经理层正职每人每年３０～６０万元
经理层副职每人每年１０～３０万元
修改前：第五条 高管人员薪酬中固定薪酬按月发放。
修改后：第五条 高管人员薪酬中固定薪酬按月发放。 针对不同高管人员个

人的具体薪酬数额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在固定薪酬区间内考核、确定。
特此公告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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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２００５年３月９日召开的董事会四届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名称由
“武汉力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
于日前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变更登记手续。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准，本公司证券简称从２００５年６月６日起由“力诺工业”
变更为“力诺太阳”，证券代码不变。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

本公司在2005年5月31日刊登了《合肥美菱200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因
为工作人员的疏忽，错将《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中的李卫民先生、景星先生、
雍凤山先生、陈麒麟先生、齐敦卫先生等写为选举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应为选举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特此更正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5月31日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度股东大会于2005年5月31日在成都市

中新街49号锦贸大厦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7632万
股股份（全部为非流通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260万股的62.3 ％，符合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题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陈达彬先生主持，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

过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公司200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同意7632万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

数占参会股东持有有表决权股数的100 %，通过该议案。
2、公司200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同意7632万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

占参会股东持有有表决权股数的100 %，通过该议案。
3、公司200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同意7632万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

数占参会股东持有有表决权股数的100 %，通过该议案。
4、公司2004年度财务报告：同意同意7632万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

占参会股东持有有表决权股数的100 %，通过该议案。
5、公司2004利润分配预案：同意7440万股，反对0股，弃权192万股，同意股数

占参会股东持有有表决权股数的97.5%，通过该议案。
6、关于增加子公司投资的议案：同意7632万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

占参会股东持有有表决权股数的100 %，通过该议案。
7、关于对子公司贷款担保的授权：同意7632万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

数占参会股东持有有表决权股数的100 %，通过该议案。
8、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同意7632万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

数占参会股东持有有表决权股数的100 %，通过该议案。
9、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同意7632万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参会股

东持有有表决权股数的100 %，通过该议案。
1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7632万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

占参会股东持有有表决权股数的100 %，通过该议案。 详见2005年4月26日《中国
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四川安序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四川安序律师事务所关于西藏诺迪康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200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
合法律、法规和西藏药业《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法律意见书。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6月1日

2005年5月11日本公司起诉重庆市谊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谊德实业）、
中国农业银行渝中区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渝中支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重
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5月27日受理了该案。

该案基于2000年10月30日本公司与谊德实业签订了《重庆市商品房预售（预
购）合同》，与谊德实业、农行渝中支行三方签订了《重庆市预购商品房抵押贷款合
同》和《企业按揭（抵押）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本公司以向农行渝中支行按揭借款
的形式购买谊德实业修建的谊德大厦第26楼， 面积为1362平方米， 每平方米4，
800.00元，总计价款6，537，600.00元。本公司首付1，961，280.00元，其余款项通过向
农行渝中支行以按揭贷款的方式支付。因谊德实业不能按期交房且该房至今无法
使用，经双方协商，本公司于2001年3月2日与谊德实业达成《谊德大厦商品房合同
补充协议》，协议约定：1、将本公司原购买的26楼变更为12楼，价格下调120元每平
方米；2、该协议是《重庆市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的补充，与主合同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随后，本公司按《谊德大厦商品房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了《重庆市
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企业按揭（抵押）借款合同》的义务。但谊德实业在与本

公司签订《谊德大厦商品房合同补充协议》时，已将谊德大厦12楼抵押给了农行渝
中支行，且办理了抵押登记，在第一次抵押期满后又办理了抵押变更登记；农行渝
中支行在对谊德大厦抵押情况非常清楚的情况下，既全额收取本公司交付的购房
款又一再同意谊德实业将12楼抵押给自己， 从而严重损害了本公司的合法权益，
为此，本公司向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本公司与谊德实业签
订的《谊德大厦商品房合同补充协议》合法有效，确认谊德实业与农行渝中支行对
谊德大厦12楼抵押的约定无效，此房屋的产权属本公司所有，判令谊德实业给本
公司办理产权证书；2、判令谊德实业承担违约责任。

目前，该案处于法院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有关诉讼进展情况，本公司将及时予
以公告，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市场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00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2005年4月30日发出召开公司第十二届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05年5月
26日接公司第二大股东贵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来函“关于新增第十二届股
东大会议案及调整部分议案内容的函”， 对公司第十二届股东大会提出新增以下
三项议案，经董事会审核，按程序公告如下：

一、新增第十二届股东大会议案之修改公司章程
“第九十二条公司根据需要设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人数占最终全体董事的

三分之一，其中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修改为“第九十二条公司根据需要
设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人数达到或超过最终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一，其中至少包
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

“第一百一十一条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 设董事长一人， 可设副董事长一
人。 ”修改为“第一百一十一条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可设副董事
长一人。 ”

二、新增第十二届股东大会议案之《关于推选李俊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贵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持有世纪中天股份3624.0866万股， 占公司股

本比例的11.09%，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根据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贵

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现提议李俊先生担任世纪中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个人简介：李俊，男，壮族，1972年生，大学文化，助理经济师，证券分析师，曾
任广西农业银行北海分行信贷员、储蓄所副主任、贵州证券公司项目经理、部门经
理，现任贵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资产经营部副部长。

三、新增第十二届股东大会议案之《关于推选余莲萍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贵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持有世纪中天股份3624.0866万股， 占公司股

本比例的11.09%，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根据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贵
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现提议余莲萍女士担任世纪中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个人简介：余莲萍，女，44岁，大专文化，政工师，历任世纪中天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人力资源部副经理、经理，现任世纪中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人事总监。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相关规定，公司第十二届股东大会延期至
2005年6月14日上午9点。 除上述事项外的股东大会其他事项不变。

世纪中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重要提示：本公司2004年度股东大会无新增临时提案、修改议案及议案被否
决的情况。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度股东大会于2005年5月31日在福州市五一
中路元洪大厦26层会议室召开。 出席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6人，代表股份
数76,229,89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36%，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赵柏成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股东经认真审议，
以现场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0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76,229,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二、审议通过《公司200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76,229,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三、审议通过《公司2004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同意76,229,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四、审议通过《公司200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76,229,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五、审议通过《公司2004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同意76,229,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福州闽都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05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的决议》；
同意76,229,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份条款的决议》；
同意76,229,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为有关单位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决议》；
同意76,229,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有关银行申请抵押借款的决议》；
同意76,229,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有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决议》；
同意76,229,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与美国ESSEX公司进行合资的决议》；
同意76,134,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反对0股；

弃权94,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12%。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海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的决议》；
同意5,457,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97.74%；反对126,3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2.26%；弃权0股。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福州盈榕投资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回避

了表决。
以上各项议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ee.com.cn）
本次股东大会经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邓翠红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5年6月1日

证券代码：600211 证券简称：西藏药业 编号：2005———005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股票代码：600116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2005-26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公告

证券代码：000540 证券简称：世纪中天 公告编号：临2005-005

关于公司第十二届股东大会新增议案及延期召开的公告

证券代码：600067 证券简称：冠城大通 编号：临2005—012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074 证券简称：中达股份 编号：临2005-010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521、200521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B 公告编号：2005-009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